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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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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客觀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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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獲補徵
鉅額稅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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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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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淸稅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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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之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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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所得稅

發生財務困難，



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之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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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利事業所得稅

發生財務困難，



鉅額稅捐認定標準

4



加計利息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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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期應自應繳稅款原訂繳納
期間屆滿之次日起，至繳納
之 日 止 ， 依 各 年 度１月１日
郵 政 儲 金１年 期 定 期 儲 金 固
定利率，按日加計利息。

例 外
不 適 用 加 計 利 息
滯 報 金 、 怠 報 金 、 罰 鍰

原 則  利 息 計 算



分期繳納期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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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提供相當擔保
個　　人　　　 萬元
營利事業
機關團體  萬元

註：每期以１個月計算



申請期限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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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期 限

申 請 方 式

於規定納稅期限內，
塡具財政部規定格式之
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件
提出申請

臨 櫃 郵 寄 網 路

納稅義務人因不可抗力或不可
歸責之事由，致不能於規定納
稅期限內提出申請者，得於其
原因消滅後10日內申請

例 外



未繳淸餘額再申請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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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繳淸稅款
再申請加計

利息分期繳納

不得以相同事由
再申請分期繳納

得以不同事由
再申請分期繳納  

＜各次分期期數合計期間不得逾3年＞不同
事由

同一
事由



未如期繳納分期稅款之處理

9

第2期分期應繳稅款(限繳日111.5.10)未如期繳納，
稅捐稽徵機關應撤銷分繳，並就賸餘未繳淸稅款(30
萬)及計算利息(111.3.11~111.5.10)一次發單，限
納稅義務人１０日內繳淸

舉 例 說 明

一次發單繳款書送達前已繳納逾期稅款(第2期10萬元）
並依規定加徵滯納金者，第3期及第4期仍可繼續分繳

原 則  

例 外


